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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二者之間的差距，以期取長補短，

促進兩岸無障礙設施相關法規日臻完

善。

貳、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比較研究法，通過對中

國大陸地區《無障礙設計規範》中無障

礙環境各條例的解讀，將其與臺灣地區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中相應

各專案規範內容做對比，從而得出二者

之間的差異。

二、研究結果

（一）無障礙環境相關規範體系之比較

臺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中，對無障礙環境項目劃分為九大

類，分別為：無障礙通路、樓梯、升降

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

位、停車空間、無障礙標誌、無障礙客

房。中國大陸《無障礙設計規範》中所

包含的內容在第三章中呈現較多的無障

礙設施設計細節，因此本文僅參考第三

章內容與臺灣相關之規範進行對比研

究。第三章中將無障礙環境專案劃分

為：緣石坡道、盲道、無障礙出入口、

輪椅通道、無障礙通道、門、無障礙樓

梯、臺階、無障礙電梯、升降平臺、扶

手、公共廁所、無障礙廁所、公共浴室、

無障礙客房、無障礙住房及宿舍、輪椅

席位、無障礙機動車停車位、低位服務

設施、無障礙標識系統及資訊無障礙等

共計十六項。雖然與臺灣相關之規範相

比關注面更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臺灣宣導拆除盲道以減除跳動路面對

肢體障礙者、孕婦、高齡者等造成的困

擾的今天，中國大陸仍將“盲道”作為

無障礙環境建設的必選項目。此部分實

應深入檢討，尤其作為一個好的無障礙

設施設計，應該對所有人有益，而非會

造成另一類障礙者的不便。此外，視障

者行的問題，應有良好定向行動訓練搭

配，否則無障礙的設施設備很難發揮其

功效。

（二）規範內各項目之比較

綜合考慮兩岸無障礙設計規範中

所設相關條目之異同，本文將從兩岸規

範中都有所涉及的方面進行比較，主要

為：無障礙通路、樓梯、升降設備、廁

所盥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

空間等七方面，下文將具體研究結果分

述之。

1、無障礙通路

無障礙通路由室外通路、室內通路

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所組成。

（1）室內、外通路

大陸地區將無障礙通路稱為無障礙

通道。兩岸在規範中的具體差異主要表

現有五：

對路面坡度之限制：臺灣規範

要求室內地面坡度不得大於 1/15, 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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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坡度不得大於 1/50；大陸地區則

對坡度大小無限制，僅要求路面有高差

時，應設置輪椅坡道。

通路淨寬：臺灣為室內不小於

120cm，室外不小於 130cm；大陸為室

內不小於 120cm，室外不小於 150cm。

水溝格柵開口大小：對水溝格

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進行之方向，臺灣

規範為開口不得大於 1.3cm；大陸標準

為開口不得大於 1.5cm。

大陸地區規範未對出入口之通

路設引導標識提出要求。

對室內寬度小於 150cm 之走廊，

大陸規範內未要求對每隔 10 公尺通路

走廊盡頭設 150*150cm 以上之回轉空

間。

（2）門

對門的無障礙設計規範，兩岸之間

差異主要表現在：

開門方式：臺灣規定出入口不

得使用旋轉門，大陸規定不應採用力度

大的彈簧門並不宜採用玻璃門。

門扇：臺灣規定若門扇或牆板

為整片透明玻璃，應於地面 120cm 至

150cm 處設置告知標示；大陸僅要求當

採用玻璃門時，應有醒目的提示標誌，

未對標誌位置作詳細約束。

門把：臺灣法規提出門把應設

置與地板面上 75-85cm 處，且採用易

操作之形式，不得使用喇叭鎖；大陸在

此方面未做要求。

（3）坡道

對無障礙坡道的設計要求，兩岸的

差異主要有：

淨寬：臺灣為不得小於 90cm；

大陸為不得小於 100cm。

轉彎平臺：臺灣規範要求坡道

方向變換出應設 150cm 以上之轉彎平

臺，大陸未對此做要求。

扶手設置：臺灣要求高低差大

於 20cm 之坡道應設扶手；大陸標準為

30cm。

坡道邊緣防護：台規範要求高

差大於 20cm 未臨牆壁一側應設不小於

5cm 之防護緣，大陸規範也要求設安全

阻擋措施，但尚無明細規範。

（4）扶手

有關扶手的無障礙設計規範，兩

岸之間差異主要為對單層扶手高度的要

求：臺灣規範要求為 75cm，大陸地區

要求為 85-90cm。

2、樓梯

兩岸就無障礙樓梯設計之規範要求

差異主要表現有：

（1）樓梯形式：臺灣規範要求不

得使用旋轉梯及梯級間無垂直板之露空

式樓梯；大陸規範僅提出宜採用直線式

樓梯之建議。

（2）級深：臺灣地區要求樓梯級

深應不小於 26cm；大陸標準為不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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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m。

（3）樓梯轉折設計：臺灣規定要

求樓梯往上之梯級部分，起始之梯級應

退一階；大陸規定內未有“退一階”之

概念。

3、升降設備

（1）無障礙標誌：臺灣規範要求

在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應設

置無障礙升降機方向指引；大陸地區僅

要求電梯位置應設無障礙標誌。

（2）升降機引導：臺灣規範要求

升降機有點字之呼叫按鈕前方 30cm 處

之地板做不同材質處理；大陸地區則是

要求電梯入口處宜設提示盲道。

（3）升降機出入口觸覺裝置：臺

灣規範要求呼叫按鈕左邊設置點字，並

在各樓層入口兩側之門框或牆柱上設置

觸覺及顯示樓層的數位、點字元號；大

陸規範則未進行要求。

（4）升降機門：臺灣規範要求升

降機到達後開門至關閉之時間不應少於

5 秒，且門開啟後升降機內地板與樓底

面板之水準間隙不得大於 3.2cm；大陸

規範對此未做要求。

（5）主機殼內點字標示：臺灣規

範要求點字標示應設於一般操作盤按鈕

左側；大陸規範卻要求點字設於主機殼

側壁高 90cm-110cm 之輪椅乘坐者操作

盤按鈕旁。

4、廁所、盥洗室

廁所、盥洗室之差異主要集中在廁

所空間、馬桶、洗面盆三處。

（1）廁所空間

門：臺灣規範要求廁所應採用

橫拉向門；大陸規範則允許採用平開

門。

鏡子：臺灣規範要求廁所內應

設鏡面底端與地面距離不大於 90cm 之

鏡子；大陸規範內則未對鏡子高度做出

要求。

求助鈴：臺灣規範要求廁所內

應設高矮兩處求助鈴，方便行動不便者

于坐便之上或跌倒之時求助；大陸則僅

要求設置一處求救鈴。

（2）馬桶

淨空間：臺灣規範要求馬桶之

上有一側邊之淨空間不小於 75cm，大

陸規範未做要求。

靠背：臺灣規範要求馬桶不得

有蓋，且應設靠背；大陸規範則未要求。

扶手：臺灣規範要求馬桶牆側

應裝置 L 型扶手，另一側為可動式扶

手；大陸規範則為廁位兩側設水準安全

抓杆，另一側設垂直安全抓杆。

（3）洗面盆

臺灣規範有要求洗面盆兩側及前方

環繞洗面盆甚至扶手，大陸規範中則未

要求設置。

5、浴室

浴室規範之差異較少，主要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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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1）求助鈴：臺灣規範要求浴室

內應設有高低兩處求助鈴並明確標示，

大陸規範則未要求浴室內設置求助鈴。

（2）浴缸扶手：臺灣規範要求浴

缸側面牆壁應裝設一水準及垂直扶手，

出水側及對向牆壁皆應設 L 型扶手；

大陸規範則僅要求牆面設一處安全抓

杆。

6、輪椅觀眾席位

輪椅觀眾席位規範的差異主要集中

在以下四處：

（1）數量：臺灣規範中對不同固

定座椅數之場地內輪椅觀眾席位數做不

同要求，輪椅席位會隨固定座椅數增加

而增加；大陸規範則未對輪椅觀眾席位

數量進行要求。

（2） 面 積： 臺 灣 規 範 要 求 每

個輪椅觀眾席位占地面積不應小於

120cm*90cm；大陸規範則為不小於

110cm*80cm。

（3）引導標誌：臺灣規範要求與

觀眾席主要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應設輪

椅席位之方向標示；大陸規範則僅要求

在輪椅席位處地面上設置無障礙標誌。

（4）席位安排：臺灣規範要求輪

椅觀眾席位得設於觀眾席不同位置、區

域及樓層，以增加多方位的較佳視野角

度；大陸規範僅要求輪椅席位視線不得

受遮擋。

7、停車空間

臺灣無障礙設計規範中對無障礙停

車空間之引導標識、地面標識的大小、

顏色都進行詳細規定，對停車位、下車

區面積大小也做了具體規定；大陸地區

規範則僅提出應設停車位、標識、卻未

告知具體設置標準。

（三）規範內各項目共同存在之差異

通過對規範內各項目之差異比較，

研究者發現，在各項目間存在著如下之

共同差異：

1、對無障礙標誌的規範：臺灣規

範內對不同場所之無障礙標誌進行了分

別要求，不盡相同；大陸規範則對不同

場所的標誌要求未做區分。

2、用語差異：臺灣地區規範較多

使用“應”、“須”、“不得”等較具

強制性詞彙；大陸地區無障礙設計規範

的用詞則多為建議性詞彙，如“宜”、

“可”，不具強制性。

3、對各無障礙場所的地面要求：

臺灣規範內對各場所地面皆要求平整、

防滑、堅固；大陸法規則僅要求平整、

防滑，未提出堅固之要求。

參、結論與建議

無障礙設施設備主要是為個人身體

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服務，如肢體

障礙、視障、聽障等，導致在使用建築

環境時受到限制者。另因暫時性原因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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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動受限者，如孕婦、持重物之人及

骨折病患等，為「暫時性行動不便者」。

它是屬於預防性的設施。通過對兩岸無

障礙環境規範的詳細對比，筆者發現，

兩岸之間存在著相當大差異，二者除了

在具體尺寸規格中存在差異，還在對於

無障礙理念的解讀，身心障礙者需求的

瞭解方面存在著差距。總體來說，臺灣

地區的無障礙理念較大陸先進，大陸地

區在今後的無障礙規範修訂過程中可斟

酌參考臺灣之設計理念，多從使用者的

角度出發，從而制定出更加合理，完善

之規範。不僅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

費，更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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